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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 

漁民特惠津貼上訴委員會(禁拖措施) 

個案編號 CC0056 

___________________ 

   陳金勝    上訴人 

與 

 跨部門工作小組   答辯人 

__________________ 

聆訊日期: 2017年 11月 29日 

裁決日期: 2018年 3月 12日 

___________________ 

判決書 

___________________ 

背景 

1. 本案上訴人陳金勝先生(以下簡稱“上訴人”)是船隻船牌編號

CM64711A(以下簡稱“有關船隻”)的船東。 

 

2. 上訴人向由特區政府成立負責處理特惠津貼申請審批的跨部門工作

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申請「因禁止拖網捕魚而向受影響拖

網漁船船東發放特惠津貼」(以下簡稱“特惠津貼”)。工作小組將

有關船隻評定為「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拖網漁船」，根

據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以下簡稱“財委會”)批准的援助方案，他

可獲發放一筆過港幣$150,000 元的特惠津貼，在 2012 年 12 月 14

日，漁農自然護理署(以下簡稱“漁護署”)署長向上訴人發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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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他工作小組認為他的船隻為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拖網

漁船，決定向他發放一筆過港幣$150,000 元的特惠津貼。 

 

3. 上訴人就工作小組的評定向漁民特惠津貼上訴委員會(禁拖措施)(以

下簡稱“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要求駁回工作小組評定他的船隻

為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決定。 

 

上訴人的特惠津貼申請 

4. 上訴人於 2012 年 1 月 6 日辦理登記申請特惠津貼。根據上訴人在登

記表格上填寫的資料，上訴人報稱有關船隻為「蝦拖」類別漁船，

全部或部分時間在香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近岸拖網漁船(即在香港水

域內捕魚作業的時間不少於 10%)，其全年平均捕魚作業總日數為

240 日，而全年平均在香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時間比例為 80%，在香

港以內的作業地點為附圖上標示的 16、17、18 及 19 區，在香港以

外的作業地點為伶仃外，他的漁獲賣給收魚艇，有關船隻主要在長

洲停泊，在有關船隻上工作的漁工有 1 名船東，1 名本地漁工（包

括家庭成員）及 6名非透過內地過港漁工計劃聘請的內地漁工。 

 

工作小組的整體評核及初步決定 

5. 工作小組經考慮所有相關的因素後，評定上訴人的有關船隻為一般

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拖網漁船，根據獲財委會批准的特惠津

貼方䅁，此類船隻的船東可獲發一筆過港幣$150,000 元的特惠津貼，

工作小組考慮的相關因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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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漁護署就不同類型、長度、船體物料及設計、拖網漁船作

業情況等的統計數據，有關船隻為 27.70 米長的蝦拖，數據顯

示此類船隻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 

(2) 有關船隻設置的推進引擎數目、總功率及燃油艙櫃載量均顯示

有關船隻續航能力較高，可以到離岸較遠的水域捕魚。 

(3) 根據漁護署於 2011 年在本港主要避風塘及其他漁船船籍港的

巡查記錄，有關船隻被發現在本港停泊(農曆新年及休漁期除

外)有 6 次，這顯示有關船隻很可能較少或一般不在香港水域

作業。 

(4) 從漁護署於 2009 年至 2011 年的海上巡查資料顯示，有關船隻

只在 2011 年被發現在香港水域出現 1 次，這顯示有關船隻可

能較少或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 

(5) 有關船隻主要由直接從內地僱用及沒有進入許可的內地漁工操

作，顯示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作業受到限制，很可能一般不在

香港水域作業。 

(6) 上訴人持有由內地部門對有關船隻發出的漁業捕撈許可證，這

顯示有關船隻可在內地水域捕魚作業。 

(7) 上訴人提供的資料及文件未能支持其聲稱全年平均在香港水域

內捕魚作業的時間比例為 80%。 

 

上訴理由 

6. 上訴人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並提交了日期為 2013 年 1 月 2 日的

上訴信件、日期為 2014 年 2 月 10 日的上訴表格回條及日期為 2017

年 10 月 30 日的上訴陳述書，他的上訴理由大致上是指他自小跟隨

父親從事捕魚工作，一直以蝦拖形式作業，一直以香港水域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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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地，通常作業地點包括石鼓洲、南丫島、蒲台島及橫欄島，有

關船隻的設備及載貨量不適宜到外海較遠水域作業，所以他的作業

模式以在本港附近水域為主要地點，他每天大約晚上 7 時至翌日上

午 5 時出海作業，每次作業完會回到長洲避風塘停泊，將漁獲賣給

香港仔一位名為「肥九海鮮」的批發商，他直接從內地僱用內地漁

工，目的只為減省成本及簡化手續，禁拖措施令漁民不能再在本港

水域作業，令漁民生計受到嚴重影響，港幣$150,000 元的特惠津貼

根本不能補償漁民因喪失在本港水域謀生的機會而導致的損失。據

他從「香港近岸蝦拖漁船苦主大聯盟」得知，其他與他的作業模式

相若的船東均能獲得數百萬元津貼，他希望上訴委員會能重新審視，

給予他公平的津貼。他提供的文件證據有順興機器廠的維修船隻單

據、大興行石油有限公司紀錄、權記電器行的單據、兆宗五金的證

明及長洲金冠大酒樓的證明，他還提交了一些醫生診所及醫院發出

的文件證明他及年老父母需要經常求醫及定期覆診，為了方便照顧

家人，他不會長時間到外海較遠水域作業。他並質疑漁護署的巡查

紀錄，他對有關船隻被指為非經常在香港避風塘停泊感到疑惑，他

認為該巡查紀錄未能反映事實的全部。 

 

工作小組的陳述 

7. 在聆訊中，工作小組補充口頭陳述如下： 

(1) 上訴人在較早階段向漁護署職員口頭申述中說，他在海洋公園、

南丫島、石鼓洲一帶作業，由晚上七點多至早上五點，「一流

三下網」（每一晚作業期間將拖網放下海中拖行三次）、「三

小時一網」（每三小時完成一次落網、起網、收漁獲的工序），

他的蝦拖船主要「拋」（拋錨停泊）伶仃，因為「夥計」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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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港漁工身份，所以拖完會返回伶仃賣魚蝦，大風或颱風時才

「拋」長洲，全部魚蝦在外伶仃交給「肥九海鮮」，但一個月

最少有三至四天在長洲避風塘「拋」。 

(2) 上訴人提供的「肥九海鮮」批發商的證明及單據，不能證明上

訴人的漁獲在本港水域內捕撈及售賣，「肥九海鮮」可派出收

魚艇到不同水域進行交收，在香港以內或以外的國內水域都有

他們的收魚艇，而根據上訴人的口頭申述，他捕獲的魚蝦在伶

仃島交給「肥九海鮮」的收魚艇，亦即在國內水域售賣漁獲。 

(3) 上訴人提供的覆診文件只可以顯示，上訴人夫婦間中需要到醫

院或診所求醫或覆診，但並非經常頻密地需要覆診及求醫。 

(4) 上訴人聲稱他在長洲、石鼓洲、南丫島、蒲台島及橫欄島一帶

水域作業，但漁護署在海上巡查中發現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出

現卻只有 1 次，漁護署的海上巡查在日間及夜間都有進行，巡

查次數超過 400 多次，巡查範圍包括上訴人聲稱作業的水域，

若然上訴人有在巡查範圍的水域內作業，漁護署發現有關船隻

的次數不會那麼少。 

 

上訴委員會的提問 

8. 在聆訊中，上訴委員會向上訴人及工作小組提問如下： 

(1) 根據漁護署海上巡查記錄，發現上訴人的船隻的位置座標在

1407-4，即長洲以西，但在同一日避風塘巡查中又發現上訴人

的船隻在位於長洲西面的長洲避風塘，這是否顯示兩次巡查發

現上訴人的船隻在同一位置。工作小組回應指，避風塘巡查及

海上巡查分別由兩組不同的人員去做，做海上巡查的人員也是

從避風塘出發，所以當日有可能兩組人在長洲西面附近位置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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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看到上訴人的船隻，但據資料不能確定看到的位置地點在

避風塘以內還是以外。 

(2) 上訴人於較早階段提交的補給燃油紀錄中註明的有關船隻的船

牌號碼為 CM63853A，但上訴人於較後階段提供的補給燃油紀

錄中註明的有關船隻的船牌號碼卻是 CM64711A，雙方是否可

以作出澄清。上訴人解釋說，在他提出申請特惠津貼後，他致

電大興行石油有限公司要求補發補給燃油紀錄給他，他只向該

公司職員說請他們將屬於「陳金勝」的補給燃油紀錄補發給他，

可能漁民當中有兩名同名同姓叫「陳金勝」的人，所以大興行

將兩人的紀錄混淆了，他最近才發覺原來大興行提供的紀錄有

錯，所以他在一至兩個月前請大興行再提供正確及註明是船隻

編號 CM64711A 的記錄，現有屬於 CM64711A 的補給燃油記錄才

是正確及屬於他的紀錄。工作小組表示，該船牌號碼為

CM63853A 的船隻的船東名字跟上訴人相近，該船隻是一艘雙

拖拖網漁船，也有申請特惠津貼，船牌號碼為 CM64711A 的船

隻才是上訴人的船隻。 

(3) 委員詢問上訴人，從補給燃油紀錄中可見他在同一日有補給兩

次，這是否代表其實上訴人的船隻是屬於雙拖類型船隻，是否

他與他的雙拖夥伴一起補給燃油，將兩艘船補給的燃油都計算

在他的賬單上。上訴人解釋指他沒有在同一日補給兩次，補給

燃油紀錄中顯示了在同一日的兩個補給數字是因為他的船隻有

四個油缸，大興行的油船有多條加油喉，有時為了節省時間，

可以用兩條加油喉在同一時間將燃油注入兩個油缸，因為每條

加油喉各有一個油錶，所以在單據上會有分別由兩個不同油錶

量度的補給燃油數字，但其實這是表示該船隻在同一日以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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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油錶計算補給燃油的總數量，而並非為兩艘雙拖船隻補給。

上訴人補充，有時也有一種情況是，在他補給時有親戚叫他幫

手，該親戚補給燃油後指示大興行將補給數量計算在他的賬目

上，他可以幫忙簽單或代為「找數」，因為他的信譽好，而且

親戚請他幫忙，所以他曾經這樣做。 

(4) 工作小組指出，一般蝦拖船的蝦罟網較細小，所以通常每落一

網只會拖行約 1 小時，不會拖行 3 小時這麼久，只有以雙拖模

式作業的漁船才會通常落一網拖行 3 小時，蝦拖通常捕撈的魚

類是新鮮的蝦蟹，屬「活口」類海鮮，長時間被拖網拖行會令

活的蝦蟹都死去，所以蝦拖通常每次落 10 至 12 個網，每一至

二小時便會將網攪起來收取漁獲，工作小組因此認為上訴人講

述的作業模式有可能並非蝦拖。上訴人解釋指他使用一種特製

的拖網，拖網上端有另一個袋型的小網，被捕獲的蝦蟹會被困

在上端的小網，不會混雜其他沙石在海床上被拖行，所以能存

活不會死掉。上訴人補充說，他的蝦拖作業模式是「一流搞三

網」，即每一次出海（一流）期間會落網及攪網三次，他認為

並不可能有蝦拖會每隔一個多小時便會攪一次網這樣頻密，如

採用這樣的做法，即每天每一流需要攪十幾次網，因這工作極

其繁複，這樣做不會有漁工肯替船主工作。 

(5) 委員詢問上訴人，如上訴人並沒有透過內地過港漁工計劃聘請

內地漁工，有關船隻主要由直接從內地僱用及沒有進入許可的

內地漁工操作，他怎樣可以在本港水域合法地作業。上訴人表

示，他本人擔當船長的角色，他弟弟擔任「大偈」，其餘六名

從國內僱用的漁工負責做一些較辛苦粗重的工作，如攪網及將

漁獲分類，他明知內地漁工不可以在香港境內工作，但仍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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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本港水域內捕魚，他指當他們在捕魚作業時香港水警都

不會查他們，水警只會在他們進出避風塘時查，因為水警一向

不會查，所以久而久之他們一向都是這樣做，他承認情況有少

許屬於「踩界」及有犯法之嫌，但他們從 2008 年以前的一段

時間已開始這樣做，在海中作業時不怕被查，只會在進出避風

塘時避免有內地漁工在船上，所他們通常會駛到外伶仃接送內

地漁工及售賣漁獲給收魚艇。 

(6) 委員請上訴人講述他的作業模式，究竟是否有在香港水域內作

業、是否超過 10%、在哪裏作業、在哪裏賣魚等，上訴人說如

他在長洲「拋」（停泊作息），會由長洲出發，先去外伶仃島

接載「夥計」（漁工）上船，駛回石鼓洲南面及西面水域落網

並開始拖網，拖到大、小鴉州，再「兜」回石鼓洲攪網（將拖

網攪起收取漁獲），再駛到伶仃島將漁獲交給「肥九海鮮」的

收魚艇，並在伶仃「拋」，他經常需避開國內的「刺網艇」及

「蟹籠艇」，所以他不會在國內水域拖網，在休漁期內更加不

可以在國內水域拖網，否則會被中國漁政船追捕、甚至會被拘

留及懲罰。 

(7) 委員詢問上訴人是否只在伶仃「拋」，上訴人回答說他在伶仃

「拋」，只有在需要補給燃油時才會回長洲「拋」，他每月也

會回長洲找父親飲茶數次，每年過年過節或風勢較大期間也回

長洲「拋」，除此之外，他間中也需參加親友婚宴及應酬聚會

等，期間也會回到長洲「拋」。 

(8) 委員詢問上訴人是否只在伶仃售賣漁獲，交易地點是否在伶仃，

上訴人回答「是」，他在伶仃將漁獲交給「肥九海鮮」的收魚

艇，「肥九海鮮」會為他作記錄，之後約半個或一個月內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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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但他指他的漁獲大部分在香港水域內的石鼓洲及大、小

鴉州撈獲，他因為僱用了不可以在香港境內工作的內地漁工，

所以需駛到伶仃島售賣漁獲，而選擇不回長洲售賣漁獲。 

(9) 委員詢問上訴人為何從他提供的「肥九海鮮」的單據右上角的

號碼可見該些單據的號碼並不是依照交易日期的先後次序順序

排列，例如一張在 2011 年進行交易的單據，它的編號反而會

比一張在 2009 年進行交易的單據的編號為小，上訴人解釋指

「肥九海鮮」的收漁艇上有幾個職員同一時間向幾個不同的漁

民收取漁獲，每個職員各自持有不同的單據簿，各自的單據簿

也有不同的編號，上訴人每次與「肥九海鮮」的收漁艇交易也

不是由同一名職員處理，所以他提供的單據的號碼不是所有號

碼都會依照交易日期的先後次序順序排列，他重申這些單據都

是「肥九海鮮」根據他們保存的交易紀錄印制的真實文件證據，

他本人也知道他確實售賣了多少漁獲給「肥九海鮮」，這些單

據顯示的數字與他所知的相若。 

(10) 委員亦詢問上訴人是否也在伶仃補給冰雪，上訴人回答說他也

是在伶仃補給冰雪，每次補給 30 至 40 條，每次支付現金，供

應商沒有發出單據，也沒有紀錄可提供。 

(11) 委員詢問工作小組有沒有其他補充，工作小組指出，在國內水

域的「刺網艇」及「蟹籠艇」一般在日間作業，上訴人在夜間

作業，不需避開這些「刺網艇」及「蟹籠艇」，除休漁期內，

也不需要避開國內水域不到該處拖網，如上訴人在伶仃「拋」

及出海捕撈漁獲後也是返回伶仃賣，工作小組難以理解他為何

採取這樣迂迴的路線，亦即較為耗油的路線，駛回香港水域內

的石鼓洲落網及起網，而不在包括伶仃附近的國內水域落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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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網，此外，據工作小組掌握的數據，水警在 2010 至 2011 年

均有在香港水域內巡邏及採取執法行動，因僱用非法漁工在香

港境內工作而被拘捕的人士在 2010 及 2011 年分別有 700 多及

900 多名，根據驗船報告，有關船隻上的蝦罟網與一般漁民採

用的蝦罟網沒有明顯分別，並沒有上訴人指的一種特製網上端

有另一個袋型小網的拖網。 

(12) 委員詢問上訴人有沒有其他補充，上訴人指「蟹籠艇」日間及

夜間不停地作業，他指他極度質疑漁護署的避風塘及海上巡查

記錄，他不明白他的船隻經常在長洲避風塘停泊及經常在石鼓

洲及大、小鴉州一帶水域捕漁作業，漁護署仍說看不到他的船

隻，他指漁護署的巡查人員有可能沒有盡責觀察及為漁民準確

記錄，有做法馬虎或偷懶之嫌，同時巡查人員又不受他人監管，

他們是否有盡其職責、他們的數據是否準確，也沒有經過驗證。 

 

上訴委員會的判決 

9. 工作小組在評核個別合資格個案中的船隻是否為「部分或全部時間

在香港水域作業的近岸拖網漁船」，會考慮相關事實及因素，如船

隻類型、長度、船體物料及設計、推進引擎數目及馬力、船隻在避

風塘停泊的次數、船隻在香港水域出現或作業次數、船隻作業運作

模式、包括作業的水域及僱用的漁工屬本地或內地人士等。上訴委

員會認為，工作小組以上對船隻的分類、標準、統計數據及巡查資

料只提供作一般參考，由於每宗個案所牽涉的因素都不相同，上訴

委員會必須小心考慮每宗個案中上訴人所提出的證據及申述，以及

是否有其他證據能顯示或證明有關船隻為「部分或全部時間在香港

水域作業的近岸拖網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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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上訴委員會認為，除上訴人本人的聲稱外，他未能提出足夠客觀證

據作支持，上訴委員會對於他的聲稱並不認同。 

 

11. 首先，上訴人直接聘請內地漁工，他並沒有透過內地過港漁工計劃

聘請漁工，他聘請的內地漁工不可在香港水域內合法捕魚，他的船

隻必須有一名船長掌舵及一名「大偈」，如沒有聘請內地漁工只靠

2 名本地員工，根本不可能做到落網、攪網及將漁獲分類等工作，

聘請了沒有進入許可的內地漁工，又不可以指示他們在香港水域內

做落網、攪網及將漁獲分類等工作，亦即不可能在香港水域內合法

捕魚，上訴人亦坦承他在伶仃「拋」及為他聘請的內地漁工在伶仃

接送，他只有在需要補給燃油或有其他家事需要時才會回長洲

「拋」，上述的情況再加上在漁護署於 2009 年至 2011 年進行幾百

次的海上巡查資料顯示，有關船隻只在 2011 年被發現在香港水域出

現或作業 1 次，上訴委員會認為較合理推斷是上訴人的作業地點不

在香港水域內。 

 

12. 上訴人聲稱香港水警一向都不會在漁民正在捕魚作業時截查他們，

水警只會在他們進出避風塘時查，但上訴人除他本人的聲稱外沒有

提出客觀證據證明此事，反之，據工作小組提供的數據，因僱用非

法漁工在香港水域內工作而被水警拘捕的人士在 2010 及 2011 年分

別有 700 多及 900 多名，雖然上訴委員會不能排除上訴人有試過帶

同內地漁工進入了本港水域範圍內拖網捕魚，期間香港水警沒有截

查過他的船隻，但是上訴委員會並不相信香港水警會如上訴人聲稱

般，一般慣例地都完全不會理會在本港水域內捕魚作業的漁船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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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非法漁工，任由漁民僱用非法漁工在在香港水域內工作，而且

多年內都從沒有對漁民採取過拘捕及檢控行動，上訴委員會認為，

較大可能上訴人通常帶同內地漁工在本港水域以外範圍捕魚，該處

並非香港水警巡邏範圍，所以香港水警甚少截查過他的船隻，也沒

有拘捕及檢控過他。 

 

13. 上訴人提供了很多售賣漁獲給「肥九海鮮」的單據，從這些單據可

見，他絕大部分漁獲售賣給「肥九海鮮」，但要考慮的問題是，這

些漁獲在本港水域以內或以外範圍捕撈？委員詢問上訴人是否只在

伶仃售賣漁獲，他回答漁獲交易地點是在伶仃，即在國內範圍，上

訴人也坦承他因為僱用了不可以在香港境內工作的內地漁工，所以

他需駛到伶仃島售賣漁獲，而選擇不駛回長洲售賣漁獲。上訴委員

會認為，上訴人通常到香港水域以外的國內水域作業，包括主要在

內、外伶仃島一帶，也有可能在擔桿列島、萬山群島及桂山群島一

帶漁民經常捕魚作業的地點，上訴人在該區域落網、拖網，捕撈後

在內、外伶仃島一帶海面起網收取漁獲，駛回伶仃島「拋」及順道

將漁獲賣給「肥九海鮮」的收魚艇，他的漁獲買賣在國內水域交易，

並非在本港近岸水域內作業，據此他的漁獲也應該是在國內水域捕

撈的。 

 

14. 上訴委員會同意工作小組指難以理解上訴人需要避開國內水域不到

該處拖網的說法，他通常每次出海都從伶仃島出發，捕撈後又駛回

伶仃島「拋」及賣魚，他為何需要採取這樣迂迴的路線，駛回香港

水域內的石鼓洲才落網及拖網？這樣的做法不但耗油，而且費時失

事，除休漁期內，他不需要避開國內水域不到該處拖網，在休漁期



13 

 

內，他又應該難以聘請內地漁工為他工作，漁民也慣常會在休漁期

內休假，雖然上訴人指他也經常需避開在國內水域作業的「刺網艇」

及「蟹籠艇」，上訴委員會亦相信本港漁民駛到國內水域會面對這

類國內漁民的船隻的競爭，但上訴委員會認為，海面這樣廣闊，沒

有可能某類船隻可以完全霸佔海面，有這類國內漁民的船隻的存在

也不至於令上訴人必須避開它們而完全不到該些水域捕魚，上訴人

也可以利用一些裝備如通話機及雷達探測儀避開這類船隻，上訴人

也必定會運用他的經驗及技術擬定適合的捕魚航行路線，此外，上

訴人持有由內地部門發出的漁業捕撈許可證，可在內地水域捕魚作

業，證明上訴人並不是避開在國內水域作業、只在本港水域作業的

漁民。上訴委員會認為，如上訴人在伶仃「拋」，出海捕撈漁獲後

也是返回伶仃賣，較大可能上訴人通常在主要包括伶仃附近的國內

水域落網及起網，而並非如上訴人指稱他需要避開國內水域、駛回

香港水域內的石鼓洲才落網及拖網。 

 

15. 上訴人提供的補給燃油單據也一定程度上與上述的作業模式及他

「拋」及售賣漁獲地點吻合，他提供了大興行石油公司的單據，他

補給燃油的頻密程度是每月約兩、三次，每次補給約 80 桶，大興行

石油公司的補給燃油設施據稱位於長洲避風塘，有關船隻的燃油艙

櫃載量為 23.51 立方米，顯示有關船隻每次在長洲補給後可駛到外

面作業及停泊一段約兩、三個星期的時間後才再回來補給，正如上

訴人說，他在伶仃「拋」，只有在需要補給燃油或有家事時才會回

長洲「拋」，上訴人亦坦承他在伶仃補給冰雪，這與他通常以伶仃

為捕魚作業的基地的作業模式吻合，上訴委員會認為，實況是他每

月只回長洲補給燃油約兩、三次，順道在長洲「拋」以便處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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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或找父親飲茶，但除此以外的時間均留在伶仃，並以伶仃為基

地在伶仃附近及在擔桿、萬山及桂山等島嶼附近的國內水域捕魚作

業。 

 

16. 上訴人質疑為何漁護署人員在巡查時未能看到有關船隻，上訴委員

會認為，若然有關船隻確曾在本港水域近岸捕漁並佔超過 10%時間

（或上訴人聲稱的 80%），沒有可能漁護署於 2009 年至 2011 年的

海上巡查發現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出現或作業的次數只有一次，而

且該次發現它的地點就在長洲以西，應該十分接近位於長洲西面的

長洲避風塘，再加上上訴人坦承他通常在伶仃「拋」，以及有關船

隻的續航能力較高、上訴人直接在內地僱用及在伶仃接送內地漁工

及他也持有內地的捕撈許可證等幾個因素，上訴委員會認為較為合

理的推論是有關船隻是一艘通常在國內水域作業的漁船，通常留在

香港水域以外的國內水域作業及在國內伶仃作息，只有在例外情況

如休漁期內、過年過節或有要事才駛回長洲停泊。 

 

17. 此外，上訴委員會看不到有任何實質證據支持上訴人的聲稱指漁護

署的巡查人員有可能沒有盡責觀察及作出準確記錄，或有做法馬虎

或偷懶之嫌。 

 

18. 從上訴人提供的覆診文件可見，上訴人夫婦間中需要到醫院或診所

求醫或覆診，但並非經常頻密地需要留在本港覆診及求醫，他提供

的順興機器廠的維修船隻單據、權記電器行的單據、兆宗五金的證

明及長洲金冠大酒樓的證明也只能顯示他間中會回到長洲補給及維

修或與父親飲茶，並非以長洲為基地並在附近水域捕魚作業，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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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訴人自己的說法，他在作業期間留在伶仃，只有在有補給需

要或家事才返回長洲。 

19. 在考慮過所有證據及申述後，上訴委員會認為，工作小組整體性地

考慮了各項因素，足夠支持他們對有關船隻為「一般不在本港水域

作業的拖網漁船」的評定，另一方面，上訴人聲稱他的船隻全部或

部分依賴香港水域作業及依賴程度不少於 10%，則沒有足夠客觀證

據支持。

結論 

20. 基於以上原因，上訴委員會同意工作小組的評定，有關船隻為「一

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合資格拖網漁船」，上訴人未能提供足夠理

據支持本上訴以推翻工作小組作出的決定，上訴委員會因此駁回此

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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